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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傳　真：0423398949
聯絡人：洪慧禎
電　話：04-37061257

受文者：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1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原字第11200187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0018766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為提高僑生國語文與基本學科之學習能力，加強僑生課業

研習，請於112年3月20日前提出111學年度第2學期僑生學

業輔導實施計畫，依說明函送本署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　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僑生學業輔導實

施要點」（如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學業輔導對象為各校一年級新僑生之基本學科經測驗或考

查程度較差者，及二年級以上僑生基本學科不及格者，學

校得辦理僑生學業輔導或寒暑假期課業輔導。

三、依前開規定，補助原則及基準如下：

(一)教師鐘點費依現行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辦理。

(二)教師鐘點費衍生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，以補助投保單位

負擔之補充保費為限。

(三)業務費（包括補充教材、印刷及雜支等費用）每期每班

（科）不足10人者，每班（科）核定計畫額度為新臺幣

（以下同）1,000千元；十人以上者，每班（科）為新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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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2,000千元。

(四)寒暑假期課業輔導：參加寒暑假期課業輔導僑生均應繳

交學分費，收費基準依各校規定辦理。各校所收輔導費

用，不得支用於其他項目，有不敷鐘點費之開支，得報

請本部核實補助其差額。

四、本項經費補助以採全額補助為原則，受補助學校為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轄學校，其補助比率應依地方財力等

級級次，不足部分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自籌。

五、111學度第2學期學業輔導實施計畫應於112年3月20日前報

本署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轄學校由各該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函轉本署辦理。有意申請之學校，請函送實施

計畫(含開設輔導科目、各科班數、各班人數、全期授課週

數、每週授課時數、各科參加僑生名冊、任課教師職別、

姓名、授課時間表、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、申請補助

鐘點費、申請補助業務費)，如係地方政府所轄學校併請檢

附「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經費請撥單」向本署提出申請。

相關表件請至教育部國際司網頁資料下載區下載運用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
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本署原特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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